附件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25年度团员教育评议工作流程

一、评议流程和内容
开展团员教育评议工作应召开支部大会，团员人数较多的支部，可先由各团小组会议开展评议并提出初步评议意见后，提交支部大会研究确定。到会团员超过应到会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评议。
团员教育评议的主要内容和流程为:
1.团支部组织团员开展学习教育,每名团员围绕在评议年度内的个人表现和发挥团员作用情况等撰写自我评价材料；
2.召开支部大会或团小组会议,每名团员根据学习教育情况和所准备材料进行自我评价；
3.其他团员对其进行评议,肯定成绩、指出不足；
4.以支部为单位对所有团员进行测评投票；
5.支部委员会综合个人自评、团员互评和测评投票结果,结合团员日常表现,研究提出每名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报上级委员会批准；
6.做好评议结果的运用，评优等次作为团的荣誉激励的重要依据。
1.根据《新时代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指导大纲（试行）》，围绕“有信仰、讲政治、重品行、争先锋、守纪律”五个方面，开展团员先进性评价。团员先进行评价结果作为确定团员年度教育评议等次的主要依据。
2.以支部为单位进行民主测评，并在此基础上，支委会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研究提出团员的建议评议等次，报学院团委批准。评议等次作为年度团籍注册、优秀团员、团干部和学生干部评选、推优入党的重要依据。确定评议等次时应注意以下3点：
（1）“看票不唯票”，要防止唯分数、唯票数。
（2） 优秀等次团员数量应控制在参评团员人数的30%以内。
（3）触发《团员先进性评价参考细则》“负面清单”情形的，年度不得评优，团组织应视情节给予组织处置或纪律处分。
3.对评议等次为基本合格的团员，应由支部书记或学院团委负责人进行谈话、教育帮助。对评议等次为不合格的团员，团组织要对其进行教育帮助，限期改正，暂缓团籍注册。处置不合格团员要严肃慎重、实事求是，做到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